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國科會曙光專案實施要點
（研020）
民國98年03月03日97學年度第13次行政會議通過
1、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從事研究發展，提升學術水準，特訂定「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國科會曙光專案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為全面性提升本校研究風氣，以鼓勵有心於研究之教師撰寫更優質之計畫書，本要點之評分標準只針對計畫書內容部分進行評選，不採計一般國科會計畫評分標準中之主持人相關項目。
3、 本要點申請時間為每學年國科會申請結果公告後，依學校所公布之時間為主，每學年針對本要點所編列之預算以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為上限。核發本專案之先決條件為申請者已申請當年度國科會計畫且未有任何一案通過者，並已參酌原評審意見，適度修正後始可申請。申請者未主動提供證明資料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恕不受理。申請者蓄意提供不實資料、重複申請，經研發處審議確認屬實者，除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分外，並停止申請者未來之申請。
4、 凡符合申請資格者，申請時應檢附繳交下列資料：
（1） 國科會曙光專案申請表一式二份。
（2） 檢附國科會原來申請書及審核結果摘要。
（3） 凡申請過本專案欲再申請者，應檢附與計畫相關之具體研究成果證明文件，研究成果認定如下：
1. 發表國內外相關論文(含研討會)且為該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需檢附該論文之接受函或論文全文。若無具體研究成果者，應檢附已投稿之相關證明文件。
2. 參加校外相關競賽或展演，需檢附主辦單位參加或得獎證明。
上列研究成果皆需以本校名義發表，並與所執行之計畫內容相關。
5、 申請人送審之申請案，審核程序如下：
（1） 初審由研發處負責書面審查，審核每件申請案是否符合本要點之相關規定。
（2） 經初審通過之申請案，由研發長邀請各相關研究領域專家學者進行校外審查作業。
6、 完成校外審查程序後，再由研發長召開複審會議作複審決議及補助經費分配工作。
7、 複審通過之申請案，其經費補助方式如下：
（1） 申請案之補助經費額度由複審會議決定。學校將補助設備費、業務費或研究人力費，但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不得支領主持人費。每件補助金額以新台幣十二萬元為上限。
（2） 複審結果及補助經費額度彙整後，由研發處會簽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提撥補助經費。
8、 凡同意接受補助之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前須與本校簽訂執行同意書，其內容載明計畫主持人與本校的權責關係如下：
（1） 計畫執行期限依當年度公告期限為主，計畫主持人須自計畫期滿日起一個月內，比照國科會專題計畫結案方式，備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撰寫可立即公開之成果報告，以電子檔案及紙本逕送研發處辦理結案。
（2） 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產出之成果，須參與研發處所舉辦之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會，並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及將其相關研究成果於計畫結束後一年內投稿至國內外相關學術論文(期刊或研討會)、校外相關競賽或展演，所投稿之論文須以本校名義發表並且於計畫結束後兩年內被接受，其中計畫主持人須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獲本專案補助之計畫主持人仍需以獲准國科會專題計畫為目標，若於本專案執行結束後第三年仍未能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者，未來將不得再申請本專案。惟爾後若能重新通過國科會計畫者，本專案補助之資格將可重新計算。
（4） 本專案所補助之計畫金額不得採計於「景文科技大學獎助教師研究辦法」中之獎助配點。
（5） 各期核定之計畫補助費用，以當年度運用核銷為原則，如有剩餘，其剩餘部分歸本校統籌運用。
（6） 未按規定達成執行同意書內容者，除依情形追回已領之補助金額外，並終止計畫主持人再次申請本計畫之資格。
9、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